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105号
南京市浦口区七彩星幼儿园：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4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10月13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止。
二、第4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许丽娟
	理事长（董事长）

	2
	吕晓燕
	理事（行政负责人）

	3
	李海燕
	理事（董事）

	4
	钟莹莹
	理事（董事）

	5
	冯春丽
	理事（董事）

	6
	桂丽
	监事

	7
	葛德敏
	监事

	8
	周越峰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1月28日





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太子山社区悦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销字〔2025〕45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太子山社区悦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你们提出的南京市江北新区太子山社区悦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太子山社区悦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1月28日









抄送：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卫生健康和民政局。





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扬二社区悦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销字〔2025〕44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扬二社区悦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你们提出的南京市江北新区扬二社区悦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扬二社区悦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1月28日









抄送：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卫生健康和民政局。








社会组织届中人员调整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届中备〔2025〕22号



南京市浦口区爱儿坊盘龙山庄幼儿园：
你组织提交的届中人员调整备案材料已收悉，现已完
成备案。
一、新任情况：周寅葵理事长（董事长）;张洪庚理事（董事）;刘新理事（董事）;王静理事（董事）;谢裕富监事;杨金璐监事;周益纯监事
二、职务调整：
三、卸任情况：袁珞理事（董事）;包隽理事（董事）;倪新利理事（董事）;王晓燕监事;崔文娟监事
四、如有法定代表人变更，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1月27日




准予南京市浦口区爱儿坊盘龙山庄幼儿园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变字〔2025〕51号
南京市浦口区爱儿坊盘龙山庄幼儿园：
你们提出的变更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变更登记。
法定代表人变更：由李晓春变更为周寅葵。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1月27日



抄送：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教育和社会保障局。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104号
南京学邦教育培训中心：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6届，届期3年。届期自2025年11月7日起，至2027年10月31日止。
二、第6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赵堂信
	理事长（行政负责人）

	2
	胡倩
	理事（董事）

	3
	张静
	理事（董事）

	4
	征燕
	理事（董事）

	5
	刘茂泉
	理事（董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1月26日





社会组织章程核准通知书

宁新区社基金会章程核字〔2025〕01号


浦口区顶山公益基金会：
经审核，你单位2025年4月25日召开浦口区顶山公益基金会第二届第九次理事会议通过的《浦口区顶山公益基金会章程》，自即日起生效。
特此通知。




登记管理机关（印章）
2025年11月26日





准予南京江北新区大厂街道念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成立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登字〔2025〕13号
许超等二位发起人：
你们提出的成立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江北新区大厂街道念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成立登记，业务主管单位为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卫生健康和民政局。
你单位成立后应遵守我国宪法、法律和法规，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和本机关核准的章程开展活动，依法接受相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你单位的印章样式、银行账号、相关部门《同意设立党组织的批复》应当及时报本机关备案。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1月24日
抄送：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卫生健康和民政局。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103号
南京南都学府专修学校：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2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10月20日起，至2027年10月31日止。
二、第2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陈峰
	理事长（董事长）

	2
	胡立英
	行政负责人

	3
	张钦华
	理事（董事）

	4
	刘霜梅
	理事（董事）

	5
	蒋平
	理事（董事）

	6
	欧阳媚琴
	理事（董事）

	7
	苏小晴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1月21日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bookmark: _GoBack]宁新区社民非许准变字〔2025〕50号
南京江北新区弘德幼儿园：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3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6月13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止。
二、第3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马昌荣
	理事长（董事长）

	2
	马慧颖
	理事（董事）

	3
	殷世翠
	理事（董事）

	4
	马续颖
	理事（董事）

	5
	冯慧慧
	理事（董事）

	6
	何丹
	监事

	7
	杨露
	监事

	8
	蒋红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

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1月19日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102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盘城街道新华社区星新艺术团：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2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9月30日起，至2029年9月29日止。
二、第2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徐茂英
	理事长（董事长）

	2
	沈继云
	理事（董事）

	3
	徐士芳
	理事（董事）

	4
	朱庆翠
	理事（董事）

	5
	许兆芹
	理事（董事）

	6
	王明霞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1月17日








社会组织届中人员调整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社届中备〔2025〕03号



南京江北新区医学会：
你组织提交的届中人员调整备案材料已收悉，现已完
成备案。
一、新任情况：
二、职务调整：
三、卸任情况：闻浩副会长（副理事长）;闻浩理事;董广强理事
四、如有法定代表人变更，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1月12日








社会组织届中人员调整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届中备〔2025〕21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新童未成年人服务中心：
你组织提交的届中人员调整备案材料已收悉，现已完
成备案。
一、新任情况：李湘晖理事（董事）;张亮亮理事（董事）
二、职务调整：
三、卸任情况：
四、如有法定代表人变更，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1月11日




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
新童未成年人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变字〔2025〕49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新童未成年人服务中心：
你们提出的变更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变更登记。
法定代表人变更：由高娟娟变更为陶家兴。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1月11日




准予南京市六合区幸福友邻社区康复站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销字〔2025〕43号
南京市六合区幸福友邻社区康复站：
你们提出的南京市六合区幸福友邻社区康复站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六合区幸福友邻社区康复站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1月5日









抄送：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卫生健康和民政局。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101号
南京大夏教育培训中心：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5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9月1日起，至2029年8月31日止。
二、第5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赵国忠
	理事长（董事长）

	2
	陈健美
	副理事长（副董事长）

	3
	王一军
	理事（行政负责人）

	4
	姜正川
	监事

	5
	姜大炜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1月5日





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
海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变字〔2025〕48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海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你们提出的变更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变更登记。
法定代表人变更：由徐博变更为柯金安。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1月5日




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福泽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销字〔2025〕42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福泽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你们提出的南京市江北新区福泽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
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福泽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1月3日









抄送：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卫生健康和民政局。




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三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销字〔2025〕41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三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你们提出的南京市江北新区三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
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三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1月3日









抄送：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卫生健康和民政局。
